
 

公開類  編製機關 捷運工程局

年報 次年2月15日前填報  表　　號 2529-10-18

 

市長信箱 聯合服務中心 本局(局長)信箱 其他 種類 發行量

（件數） （件數） （件數） （件數） （種） （份數） （次數）

總計 511        547        125          32         3          822,000    149        3          26         25         

1月 76         30         6            1          -        -        15         -        2          2          

2月 44         44         10           3          -        -        14         -        1          -        

3月 46         41         15           2          -        -        23         1          2          -        

4月 26         34         18           4          -        -        12         -        1          9          

5月 37         50         17           2          1          200,000    9          -        1          -        

6月 33         45         12           6          -        -        14         -        3          4          

7月 48         74         8            7          1          200,000    8          -        4          1          

8月 50         53         11           1          1          6,600      11         -        2          8          

9月 66         54         7            2          2          208,400    13         1          3          -        

10月 23         49         6            -        -        -        8          1          1          1          

11月 32         52         11           3          1          200,000    15         -        4          -        

12月 30         21         4            1          1          7,000      7          -        2          -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由本局秘書室依各科室填報資料彙整。

填表說明：本表填造1式3份；1份送市府主計處，1份送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發行刊物種類欄:高雄捷運簡訊於2月、4月、6月、8月、10月、12月各發行10000份，計1種類。發行刊物種類:捷運電子報於5月、7月、9月、11月各發行200000份計一種類

高雄達人捷運通9月發行8400份、12月7000份計一種類

高雄山海捷運都會通專刊分別發行8月6600份計一種類

議員質詢
協調會

說明會及

其他會議
（次數）

98年12月14日高市計三字第0980010524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31 日編製

（次數） （件數）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公關業務辦理情形

月別

發行刊物

中華民國　99　年

為民服務
發佈

新聞稿

記者

座談會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公關業務辦理情形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

以本局辦理公關業務之情形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

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 縱項目：按為民服務、發行刊物、發佈新聞稿、記者座談會、協調會、說明會及其他會議及議員質詢等分類。

(二)橫項目：按月區分。

四、統計科目定義：

(一) 為民服務：指民眾透過網際網路及市府聯合服務中心詢問有關大眾捷運相關問題之件數；又細分市長信箱、聯合服務中心、本局

(局長)信箱、其他。

(二)  發行刊物：指本局發行之各類刊物；又細分種類與發行量。

(三)  發佈新聞稿次數：指本局發佈新聞稿之次數。

(四)  記者座談會次數：指本局舉辦記者座談會之次數。

(五)  協調會、說明會及其他會議次數：指本局向民眾舉辦各類協調會、說明會及其他會議之次數。

(六)  議員質詢：指民意代表對本局質詢之件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由本局秘書室依各科室填報資料彙整。

六、編送對象：

   本表填造1式3份；1份送市府主計處，1份送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